
关于做好普通专升本考生诚信考试教育的通知 

 

各系（院）： 

为进一步端正考风考纪，确保考试公平公正，依据济

宁市高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普通专升本考生

诚信考试教育的通知》要求，各系（院）要加强对考生的

诚信教育，做好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

第 33 号）、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

作，提高考生的诚信意识。 

请各系（院）积极组织所有普通专升本考生签订《考

生诚信考试承诺书》，承诺书由各系（院）收齐后，于 3月

14 日 15：00时前交教务处 B204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2 日 

 

附件 1：济宁市 2019 年普通专升本诚信考试承诺书 

附件 2：济宁市高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 

济宁市 2019 年普通专升本诚信考试承诺书 

院校  院系  班级  

班主任

或辅导

员签名 

 

 

我已阅读《考生守则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保证

在考试中诚实守住，自觉遵守考试法规、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，服从考试组织

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如有违法、违纪违

规行为，自愿接受处罚。 

 

考生签名：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注：此表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监督考生亲自签名，由院校收齐后于 2019



年 3月 15日前交市高校办、市招生考试中心留存备查。 


